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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80_322511.ht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严格执行有关走私案件涉案财物处理规定的通知 (2006年4

月30日 法[2006]114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，

解放军军事法院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

兵团分院： 日前，据海关总署反映，有的地方法院在审理走

私刑事案件中有不判或部分判决涉案赃款赃物的现象。对人

民法院没有判决追缴、没收的涉案财物，海关多以行政处罚

的方式予以没收或收缴，从而导致行政诉讼等不良后果。为

严肃规范执法，现就有关规定重申如下： 关于刑事案件赃款

赃物的处理问题，相关法律、司法解释已经规定的很明确。

《海关法》第九十二条规定， “海关依法扣留的货物、物品

、运输工具，在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海关处罚决定作出之前，

不得处理”；“人民法院判决没收或者海关决定没收的走私

货物、物品、违法所得、走私运输工具、特制设备，由海关

依法统一处理，所得价款和海关决定处以的罚款，全部上缴

中央国库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海关总署

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二十三

条规定，“人民法院在判决走私罪案件时，应当对随案清单

、证明文件中载明的款、物审查确认并依法判决予以追缴、

没收；海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和海关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

理，上缴中央国库。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